
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湛文广旅体〔2024〕93 号

关于印发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4 年
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

未成年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（广电）旅游体育局，经开区旅游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加强我市娱

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规范化管理，为未

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，现印发《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

局 2024 年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专项整

治行动方案》，请结合本辖区内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

场所实际情况，制定方案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并于 2024 年 11

月 15 日前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报我局政策法规科（文化

市场执法监督科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2024 年 3 月 6 日

（联系人：陈海湛，电话：3181365，邮箱： fgk3181365@163.com ）

抄送：局政策法规科、市场管理科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一科、

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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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4 年娱乐场所、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

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加强我市娱

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规范化管理，进一

步从严整治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违法

行为的问题，净化全市文化市场经营环境，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

的成长环境，制定以下整治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，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

权益，针对我市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

监督管理所存在突出问题和短板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通过专项

整治，进一步规范我市未成年人涉足的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

务营业场所经营秩序，为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。

二、重点整治范围

本次专项整治范围为湛江市娱乐场所（歌舞娱乐场所、游艺

娱乐场所、剧本娱乐场所）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。

三、专项整治内容

（一）歌舞娱乐场所

1.是否设置在中小学、幼儿园周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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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是否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、未成年人禁入标志；

3.是否接纳未成年人；

4.播放的曲目、屏幕是否含有禁止内容；

5.歌曲点播系统是否与境外的曲库联接；

6.是否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（凌晨 2 时至上午 8 时）内营

业。

（二）游艺娱乐场所

1.是否设置在中小学、幼儿园周边；

2.是否按规定悬挂警示标志、未成年人限入标志；

3.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机是否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外向未成年

人提供；

4.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机内的游戏项目是否含有禁止内容；

5.是否设置未经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

备。

（三）剧本娱乐场所

1.是否实行告知性备案；

2.是否建立内容自审制度，剧本娱乐活动是否含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、《营业性

演出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；

3.剧本脚本是否设置适龄提示，标明适龄范围；

4.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，是否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，

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；

5.是否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外向未成年人

提供剧本娱乐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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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是否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。

（四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

1.是否设置在中小学、幼儿园周边；

2.是否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、未成年人禁入标志；

3.是否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；

4.是否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；

5.是否按规定核对、登记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可者记

录有关上网信息。

四、整治时间

这次专项整治行动，从 2024 年 3 月 10 日开始到 11 月 20 日

结束，专项整治分为四个阶段：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4 年 3 月 10 日到 3 月 20 日）各县

（市、区）文化（广电）旅游体育局、经开区旅游局按照本行动方

案要求，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具体专项整治方案。市局市场管理

科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一科、二科根据各自工作职责，明确工作

要求、细化责任分工和具体工作措施，对专项整治进行全面动员

部署。

（二）排查摸底阶段（2024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10 日）市局

市场管理科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一科、二科按照整治方案的要求，

认真组织开展地毯式排查，加强台账管理，做好调查摸底工作，

掌握辖区所有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主体资格及实

际经营等情况，确定涉未成年人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

场所的重点场所，做到情况清楚，为后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打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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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。

（三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4 年 4 月 11 日至 11 月 10 日）文

化市场综合执法一科、二科、各县（市）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股要

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对重点场所的整治，开展专项执法行动。通

过日常巡查、双随机一公开抽查、暗访、网络监督等监管方式，加

强对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检查力度，重点打击涉

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。市文化市场执法监督科适时组织专项暗访，

确保本次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专项整治

落到实处，抓出成效。

（四）总结验收阶段（2024 年 11 月 20 日前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文化（广电）旅游体育局、经开区旅游局要认真总结专项工作整治

情况，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分别将专项行动工作总结报市局政策

法规科（文化市场执法监督科），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政治站位，明确岗位职责。充分认识开展本次娱乐场

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涉未成年人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迫

切性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全面落实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结合创建

全国文明城市和巩固卫生城市的工作要求，扎实有序推进专项整

治工作，确保取得成效。

2.加强宣传引导，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宣传教育。在社会

上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、文明上网、绿色上网等宣传教育，

深入娱乐场所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、民宿等文化和旅游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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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场所宣传督促，树牢全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意识、法治意识、责

任意识，为筑牢社会保护防线助力。

3.强化协同监管，共抓共管做好涉未成年人管理。加强与宣

传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电信和消防救援机构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

适时联合执法，齐抓共管，通力合作，发现问题及时稳妥处置确

保整治到位。

4.开拓创新，采取新技术新手段确保整治成效。充分利用“文

网卫士”网吧监管系统和其他安全技术措施，加强对娱乐场所、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经营场所的监管，做到实时监控，精

准管理、及时预警，及时处置。把整治行动的职责要求，列入常

态化管理工作，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，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，

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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